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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華
表
解

 
一
、
信
託
登
記

之
意
義 

 

土
地
權
利
依
信
託
法
辦
理
信
託
而
為
變
更
，
所
為
之
登
記
︵
土
登
一
二
四
︶
。
所
謂
信
託
，
指
委
託
人
將
財
產

權
移
轉
或
為
其
他
處
分
，
使
受
託
人
依
信
託
本
旨
，
為
受
益
人
之
利
益
或
為
特
定
之
目
的
，
管
理
或
處
分
信
託

財
產
之
關
係
︵
信
託
法
一
︶
。
依
信
託
法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以
應
登
記
或
註
冊
之
財
產
權
為
信
託
者
，
非

經
信
託
登
記
，
不
得
對
抗
第
三
人
。
準
此
，
信
託
權
利
變
更
登
記
︵
如
土
地
登
記
規
則
第
一
百
二
十
五
條
至
第

一
百
二
十
九
條
︶
採
登
記
生
效
要
件
主
義
，
信
託
內
容
約
定
登
記
︵
如
土
地
登
記
規
則
第
一
百
三
十
三
條
︶
採

登
記
對
抗
要
件
主
義
。 

   
 


信
託
登
記  

信
託
關
係
成
立
，
所
為
之
登
記
。
成
立
之
方
式
有
下
列
二
種
： 


契
約
信
託
：
信
託
以
契
約
為
之
者
，
信
託
登
記
應
由
委
託
人
與
受
託
人
會
同
申
請
之
。
︵
土

登
一
二
五
︶ 


遺
囑
信
託
：
信
託
以
遺
囑
為
之
者
，
信
託
登
記
應
由
繼
承
人
辦
理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會
同
受
託

人
申
請
之
；
如
遺
囑
另
指
定
遺
囑
執
行
人
時
，
應
於
辦
畢
遺
囑
執
行
人
及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由

遺
囑
執
行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之
。
前
項
情
形
，
於
繼
承
人
因
故
不
能
管
理
遺
產
亦
無
遺
囑

執
行
人
時
，
應
於
辦
畢
遺
產
清
理
人
及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由
遺
產
清
理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
之
；
於
無
繼
承
人
或
繼
承
人
有
無
不
明
時
，
仍
應
於
辦
畢
遺
產
管
理
人
登
記
後
，
由
遺
產
管

理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之
。
︵
土
登
一
二
六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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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託
取
得

登
記 

 


受
託
人
因
信
託
財
產
之
管
理
、
處
分
、
滅
失
、
毀
損
或
其
他
事
由
取
得
之
財
產
權
，
仍
屬
信

託
財
產
。
︵
信
託
法
九
︶ 


受
託
人
於
信
託
期
間
，
因
信
託
行
為
取
得
土
地
權
利
者
，
應
為
信
託
取
得
登
記
。 


受
託
人
依
信
託
法
規
定
取
得
土
地
權
利
，
申
請
登
記
時
，
應
檢
附
信
託
關
係
證
明
文
件
，
並

於
登
記
申
請
書
適
當
欄
內
載
明
該
取
得
財
產
為
信
託
財
產
及
委
託
人
身
分
資
料
。
︵
土
登
一

二
七
︶ 

二
、
信
託
登
記

之
種
類 

︵
申
請 

人
︶ 

 


受
託
人
變

更
登
記 

 


土
地
權
利
因
成
立
信
託
關
係
而
為
權
利
變
更
登
記
後
，
受
託
人
變
更
者
，
應
辦
理
受
託
人
變

更
登
記
。 


信
託
財
產
因
受
託
人
變
更
，
應
由
新
受
託
人
會
同
委
託
人
申
請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
記
，
委
託
人
未
能
或
無
須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新
受
託
人
提
出
足
資
證
明
文
件
單
獨
申
請
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切
結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銷
。
︵
土
登
一
二
九
︶ 

 

 
 


塗
銷
信
託

登
記 

 


土
地
權
利
因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而
回
復
至
原
委
託
人
所
有
者
，
應
辦
理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。 


信
託
財
產
依
法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於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應
由
信
託
法
規
定
之
權
利
人
會
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記
，
受
託
人
未
能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權
利
人
提

出
足
資
證
明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之
文
件
單
獨
申
請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切
結
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
銷
。
︵
土
登
一
二
八
︶ 



第
八
章 

信
託
登
記 

八
∣
五 

 
 


信
託
歸
屬

登
記 

 


土
地
權
利
因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而
移
轉
予
委
託
人
以
外
之
歸
屬
權
利
人
，
應
辦
理
信
託
歸
屬
登

記
。 


信
託
財
產
依
法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於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應
由
信
託
法
規
定
之
權
利
人
會
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記
，
受
託
人
未
能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權
利
人
提

出
足
資
證
明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之
文
件
單
獨
申
請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切
結
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
銷
。
︵
土
登
一
二
八
︶ 
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

因
因
因
關
係
消
滅
因
因
塗
銷
因
因
因
因
時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︵

年
普
考
︶ 
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申
申
申
因
因
因
因
申
申
申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申
申
申
因
因
因
申
申
申
因
因
申
申
申
申
申
因
申
申
申
申
申



︵

年
基
層   

四
等
︶ 

申
申
土
土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申
申
申
土
土
土
土
土
土
土
申
因
因
因
因
因
土
因
因
土
因
因
因
申
土
土
土
申
申
因
申
土
因
因
因
因
因
因
申


因
因
土
因
土
土
因
︵

年
地
方
四
等
︶ 

   

 


登 

記 

簿   

信
託
登
記
，
除
應
於
登
記
簿
所
有
權
部
或
他
項
權
利
部
登
載
外
，
並
於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欄
記
明

信
託
財
產
、
委
託
人
姓
名
或
名
稱
，
信
託
內
容
詳
信
託
專
簿
。
前
項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欄
記
載
事

項
，
於
辦
理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時
，
登
記
機
關
應
予
轉
載
。
︵
土
登
一
三
○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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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利
書
狀  

信
託
登
記
完
畢
，
發
給
土
地
或
建
物
所
有
權
狀
或
他
項
權
利
證
明
書
時
，
應
於
書
狀
記
明
信
託

財
產
，
信
託
內
容
詳
信
託
專
簿
。
︵
土
登
一
三
一
︶ 

 
三
、
信
託
登
記

之
註
記
與

管
理 

 

  


信
託
專
簿  


土
地
權
利
經
登
記
機
關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應
就
其
信
託
契
約
或
遺
囑
複
印
裝
訂
成
信
託
專

簿
，
提
供
閱
覽
或
申
請
複
印
，
並
準
用
土
地
法
規
定
計
收
閱
覽
費
或
複
印
工
本
費
。 


信
託
專
簿
，
應
自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或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之
日
起
保
存
十
五
年
。
︵
土
登
一
三

二
︶ 

另
外
，
信
託
內
容
有
變
更
，
而
不
涉
及
土
地
權
利
變
更
登
記
者
，
委
託
人
應
會
同
受
託
人
檢
附

變
更
後
之
信
託
內
容
變
更
文
件
，
以
登
記
申
請
書
向
登
記
機
關
提
出
申
請
。
登
記
機
關
於
受
理

前
項
申
請
書
後
，
應
依
信
託
內
容
變
更
文
件
，
將
收
件
號
、
異
動
內
容
及
異
動
年
月
日
於
土
地

登
記
簿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欄
註
明
，
並
將
登
記
申
請
書
件
併
入
信
託
專
簿
。
︵
土
登
一
三
三
︶ 

 
 

 
 

 
 

    

四
、
證
券
化
信

託 

 


資
產
信
託  

申
請
人
依
不
動
產
證
券
化
條
例
或
金
融
資
產
證
券
化
條
例
規
定
申
請
信
託
登
記
時
，
為
資
產
信

託
者
，
應
檢
附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或
申
報
生
效
文
件
及
信
託
關
係
證
明
文
件
；
登
記
機
關
辦
理
登

記
時
，
應
於
登
記
簿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欄
記
明
委
託
人
姓
名
或
名
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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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資
信
託  


信
託
登
記
為
投
資
信
託
者
，
應
檢
附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或
申
報
生
效
文
件
，
無
須
檢
附
信
託
關

係
證
明
文
件
；
登
記
機
關
辦
理
登
記
時
，
應
於
登
記
簿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欄
記
明
該
財
產
屬
不

動
產
投
資
信
託
基
金
信
託
財
產
。 


依
規
定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於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、
信
託
內
容
變
更
時
，
不
適
用
土
地
登
記
規

則
第
一
百
二
十
八
條
、
第
一
百
三
十
三
條
。
︵
土
登
一
三
三
之
一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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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論
範
題

 
一
、
試
述
信
託
登
記
之
意
義
及
種
類
？ 

︻
解
答
︼ 


信
託
登
記
之
意
義
：
土
地
權
利
依
信
託
法
辦
理
信
託
而
為
變
更
，
所
為
之
登
記
。
所
謂
信
託
，
指
委
託
人
將
財
產
權
移
轉

或
為
其
他
處
分
，
使
受
託
人
依
信
託
本
旨
，
為
受
益
人
之
利
益
或
為
特
定
之
目
的
，
管
理
或
處
分
信
託
財
產
之
關
係
。 


信
託
登
記
之
種
類
： 


信
託
登
記
：
以
契
約
或
遺
囑
成
立
信
託
關
係
，
所
為
之
登
記
。 


信
託
取
得
登
記
：
受
託
人
於
信
託
期
間
，
因
信
託
行
為
取
得
土
地
權
利
者
，
應
為
信
託
取
得
登
記
。 

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：
土
地
權
利
因
成
立
信
託
關
係
而
為
權
利
變
更
登
記
後
，
受
託
人
變
更
者
，
應
辦
理
受
託
人
變
更  

登
記
。 

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：
土
地
權
利
因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而
回
復
至
原
委
託
人
所
有
者
，
應
辦
理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。 

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：
土
地
權
利
因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而
移
轉
予
委
託
人
以
外
之
歸
屬
權
利
人
，
應
辦
理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。 

二
、
信
託
登
記
、
信
託
取
得
登
記
、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、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及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，
其
申
請
人
各
為
何
？ 

︻
解
答
︼ 


信
託
登
記
： 


契
約
信
託
：
信
託
以
契
約
為
之
者
，
信
託
登
記
應
由
委
託
人
與
受
託
人
會
同
申
請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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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囑
信
託
：
信
託
以
遺
囑
為
之
者
，
信
託
登
記
應
由
繼
承
人
辦
理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之
；
如
遺
囑
另
指

定
遺
囑
執
行
人
時
，
應
於
辦
畢
遺
囑
執
行
人
及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由
遺
囑
執
行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之
。
前
項
情
形
，
於
繼

承
人
因
故
不
能
管
理
遺
產
亦
無
遺
囑
執
行
人
時
，
應
於
辦
畢
遺
產
清
理
人
及
繼
承
登
記
後
，
由
遺
產
清
理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
申
請
之
；
於
無
繼
承
人
或
繼
承
人
有
無
不
明
時
，
仍
應
於
辦
畢
遺
產
管
理
人
登
記
後
，
由
遺
產
管
理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申
請

之
。 


信
託
取
得
登
記
：
受
託
人
依
信
託
法
規
定
取
得
土
地
權
利
，
申
請
登
記
時
，
應
檢
附
信
託
關
係
證
明
文
件
，
並
於
登
記
申

請
書
適
當
欄
內
載
明
該
取
得
財
產
為
信
託
財
產
及
委
託
人
身
分
資
料
。 

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：
信
託
財
產
因
受
託
人
變
更
，
應
由
新
受
託
人
會
同
委
託
人
申
請
受
託
人
變
更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記
，
委

託
人
未
能
或
無
須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新
受
託
人
提
出
足
資
證
明
文
件
單
獨
申
請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
切
結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銷
。 

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：
信
託
財
產
依
法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於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應
由
信
託
法
規
定
之
權
利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
申
請
塗
銷
信
託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記
，
受
託
人
未
能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權
利
人
提
出
足
資
證
明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之
文
件
單

獨
申
請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切
結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銷
。 

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：
信
託
財
產
依
法
辦
理
信
託
登
記
後
，
於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應
由
信
託
法
規
定
之
權
利
人
會
同
受
託
人

申
請
信
託
歸
屬
登
記
。
前
項
登
記
，
受
託
人
未
能
會
同
申
請
時
，
得
由
權
利
人
提
出
足
資
證
明
信
託
關
係
消
滅
之
文
件
單

獨
申
請
之
。
未
能
提
出
權
利
書
狀
時
，
得
檢
附
切
結
書
或
於
土
地
登
記
申
請
書
敘
明
未
能
提
出
之
事
由
，
原
權
利
書
狀
於

登
記
完
畢
後
公
告
註
銷
。 


